
合同编号 :sXCDC-⒛⒛-s臼

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结核分枝秆茵全基因组测序及分析

服务合同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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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采购方):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乙方 (供货方):上海晶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(以 下简称甲方)所需服务,按照程序组织招标确定

上海晶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(以 下简称乙方)为 中标人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标人响

应文件经甲、乙双方协商,达成如下条款。

一、服务内容 :

胯 产跷 称 数童

l 结核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测序及生信分析服务 850株

’

~ 移动硬盘交付数据 850株

总价 人民币:贰拾万零肆仟玖佰元 (⒛翎OO元 )

二、服务要求与质量保证 :

(一 )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24个月内,乙方根据甲方需求分批次上门收取甲

方的结核分枝杆菌纯培养物或 DNA样本,并采取低温运输方式运送至乙方的检测

实验室。

(二 )乙方按照结核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测序流程进行检测,包括 DNA提取、

DNA质检、建库检测、应用 Illumina NOvaSeq X Plus或 华大 T7测序平台进行

PE150测序等流程。

(三 )质量要求:碱基数据质量值 QS0比例≥90%,覆 盖度达到≥95%,平均

QzO≥ 90%,基因组平均覆盖深度 2OOⅩ 左右。原始数据量:每个菌株的测序数据

量≥1G)。 原始数据进行去除接头和低质量re猁 的处理,数据产出以及数据质控。

(四 )交付数据格式:r猁 data和 c1ean data,并 应用 Fastp、 BWA、 Freebayes、

snpEff、 tbprofilσ 、Snippy、 I←TREE等软件进行分析。

(五 )数据个性化分析服务:乙方根据甲方需求提供数据分析服务,依据数

据制作图表等,包括但不限于结核分枝杆菌突变分析、遗传距离分析、抗结核药

物耐药分析、补偿性突变分析、谱系、亚谱系、spo1igotype、 Ⅴntr等分型分析、

构建遗传进化树,分析样本群体的进化方向。成簇分析、传播簇可视化分析、传

播链及传播网络分析、非结核分枝杆菌原始数据物种分析并可视化、群体样本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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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组分析、框架图拼接,质控与注释、MLST/CGMLST分析、判定簇菌株内耐药

的进化演变过程、异质性耐药分析、基因组分箱、质粒复制子分析、荚膜分析。

(六 )交付周期及形式:分批次检测,在收到每批次样本后 20个工作日内

完成检测。按批次以移动硬盘形式交付。

三、款项结箅

(一 )合同总价为人民币贰拾万零肆仟玖佰元 (⒛们00元 )。 合同签订后支付

合同总额的 95%,即人民币壹拾玖万肆仟陆佰伍拾伍元 (19娟 55元 ),甲方收到

850株结核分枝杆菌有效测序数据及相应分析数据且验收合格后,支付合同总额

的 sO/0,即 人民币壹万零贰佰肆拾伍元 (10Ⅱ 5元 )。

(二 )合同价款包括:上门取样、运输、检测、技术服务分析、结果反馈交付

及其它全部费用。

(三 )合同价款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。

(四 )支付方式:银行转账

乙方账户信息

四、服务验收

甲方收到乙方所提供的 850株结核分枝杆菌有效测序数据及相应分析数据

后进行验收。

五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
(一 )甲方具有终生免费获取、访问所提供菌株对应测序数据的权限。

(二 )乙方提供 2小 时响应,提供 365天 、7冰24小时的服务热线,具各上

门取样、技术分析讨论等条件 ,以保障测序数据的各类分析和后期科学研究支持。

(三 )乙方应确保甲方提供样本及相应的分析数据的安全性与保密性。若出

现因数据泄露而产生的损失,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(四 )乙方逾期服务/供货,每延迟 1日 ,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3‰向甲方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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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 : 上海晶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行 :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

帐号 : 10574000000070499

地址 : 中国 (上海 )自 由贸易试验区蔡伦路 780号 4楼 A座

社会信用代码 : 913100003231508550



付违约金,经 甲方同意除外。因乙方原因导致服务/供货延误、数据泄露,给 甲

方造成损失或被第三方要求索赔的,乙方应全额承担,包括但不限于向第三方赔

偿、行政罚款、处理纠纷产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及其他各项费用。

(五 )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/产 品应完全满足合同约定要求。同时保证

享有完全知识产权及所有权,无任何权利瑕疵。

(六 )乙方服务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、本企业内控标准、合同约定要求,经

协商、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,甲方有权退货,乙 方应退还全部款项,并支付甲

方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并赔偿其他损失。

六、不可抗力的处理

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 (自然灾害、如台风、洪水;政府行为等)不能履行合同的,

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。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七天以上 ,

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,确定是否继续执行合同。

七、争议处理

所有与协议及协议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,如果不能

通过友好协商解决,则将该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处理。

八、其他L、  冫’飞CI‘9

(一 )本协议壹式伍份,甲方执肆份,乙方执壹份,自 双方签字盖章缓

日起生效。本协议列出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,与本协议具有

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(二 )对本协议条款的任何修改、变更或增减,须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协

商一致,形成书面文件,成为本协议的补充文件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(三 )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另行通过协商解决。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

或委托代理人 (签

法定代表人 (签

或委托代理人 (签字 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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